
「同行萬里」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8/19） 

承辦機構：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報名注意事項 

 

1. 參加資格 

1.1 香港各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中學的中學生（中三至中六），

以及校內教師（包括校長）。 

1.2 學校可鼓勵以往未曾參加內地交流計劃的學生參加，學生參加全屬自願性質。 

 

2. 參加人數 

2.1 學校可在 2018/19 學年內報名參加多於一個行程 。 

2.2 交流行程 R1、R2、R4 的報名人數最多為每校 132 人（包括 120 位中學生及 12 位教師），如

香港高鐵未開通，人數亦相應更改為最多每校 176 人（包括 160 位中學生及 16 位教師）。

R7 的報名人數最多為每校 88 人（包括 80 位中學生及 8 位教師）。學校報名以先到先得的方

法處理。 

2.3 每個交流學習團的成團人數最少為 44 人，如學校出團人數不足 44 人，將安排與其他學校合

組團隊出發。 

2.4 每所學校的師生參加比例為 1：10。例如：參加學習團的學生人數為 73 名，隨團教師應為 8

位。特殊學校則參考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X《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參加戶外活動

的教職員／照顧者與學生比例》作適切安排。（該指引的路徑：教育局網頁 www.edb.gov.hk 

主頁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活動 > 學校活動指引）  

 

3. 團費 

3.1 獲錄取的師生將可獲教育局資助團費的 70%，餘下的 30%須自行負責。上述費用包括參訪

活動、膳食、住宿、交通，以及基本的團體綜合旅遊保險等開支。學校安排教師履行隨團

教師[特殊學校包括相關的教職員／照顧者(如適用)]的職務，應承擔他們參加有關計劃餘

下的團費。學校須參考適用於其學校類別的相關通告／指引等，以處理撥款事宜。各路線

的團費如下： 

 

行程 團費 
參加者繳付費用 

(團費的 30%) 

(R1) 湖南省張家界、長沙地質與環境保育之旅 港幣 2,950 元 港幣 885 元 

(R2) 湖北省武漢、宜昌文化與三峽水利建設之旅 港幣 3,210 元 港幣 963 元 

(R4) 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考察之旅 港幣 2,160 元 港幣 648 元 

(R7) 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港幣 3,670 元 港幣 1,101 元 

 

3.2 學校可為每 10 名提名學生申請 1 名全額資助。申請全額資助的學生必須是正接受半額或全額學

校書簿津貼，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並同時沒有就是次活動接受其他資助。 

 

4. 報名流程 

4.1 請參考本公司網頁內《報名及活動流程》文件。 



 

5. 付款安排 

5.1 學校須於擬參加的行程出發 12 星期前提交參加師生資料，以落實參加者名單。請注意名單

一經落實，本公司便會立刻代為訂購機票，如非必要，請勿更改名單，否則可能需要支付

額外費用。 

5.2 本公司會在收到學校的參加者名單後，向學校寄出發票收取師生團費。 

5.3 學校在收到發票後，須於出發 8 星期前繳付團費。繳費方式有兩種：  

 

匯款： 

戶名：中華青年交流中心(香港)有限公司 

CHINESE YOUTH EXCHANGE CENTRE (HK) LTD 

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帳號：009-643-003232711 

將匯單副本電郵至 sue.yip@cyec.com.hk 或 karen.siu@cyec.com.hk，註明學校名稱，行程路

線及出發日期。 

 

支票： 

支票抬頭寫「中華青年交流中心(香港)有限公司」，並在支票背面註明學校名稱，行程路線、

出發日期及發票號碼，信封面註明「同行萬里」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郵寄地址：九龍彌敦道 574-576 號和富商業大廈 26 樓 

收件人：葉玉芬女士 /邵潔玉女士 

 

本公司會於確認收取學校團費後，向學校發出已蓋上付款印花稅的收據。 

 

 *如學校於出發前有人數的變更或須要求入住單人房，請儘快通知本公司。 

 

6. 簡介會及分享會 

6.1 本公司根據學校填寫的《簡介會及分享會預約表》，於出發前 1 至 3 個星期內，安排代表在

指定日期及地點為學生、隨團教師、家長舉行出發前簡介會。簡介會內容包括：學習要點、

學習行程、行政安排、保險安排、惡劣天氣的出團安排，以及安全注意事項等。 

6.2 本公司於出發前會將學習材料的電子版以電郵形式傳送予負責教師，學校可根據校本需要，

自行修改或設計有關材料。本公司會於出發當天向學校派發列印版的《行程手冊》。 

6.3 本公司根據學校填寫的《簡介會及分享會預約表》，於回程後 2 個星期內與學校協商安排學

習分享會。學校可按校本的學習需要自行決定分享會形式，例如：課堂滙報、週會分享、

專題研習報告等。 

 

7. 學習活動 

7.1 隨團教師須在出發前向學生講解學習交流團的性質、學習內容，以及配合團隊的各項安排。

而隨團教師須擔當持平的學習促進者的角色，指導學生探討和了解學習重點，促進學生從

多角度思考、探究和討論，以及發展學生的協作、溝通及研習能力。詳見《隨團教師指引》。 

7.2 在行程結束前一晚(五天行程即為第四晚；四天行程即為第三晚)，每所學校須派學生於學習

匯報會作分享，分享形式由學校自行決定。 



 

 

8. 問卷調查 

8.1 在完成交流活動後，學校須填寫以下問卷： 

學生問卷：須於參訪行程完結後（回程前）填寫，完成後由隨團教師收集。 

教師問卷：須於參訪行程完結後（回程前）填寫，完成後連同學生問卷一併交回領隊。 

學校問卷：須於交流團結束後 1 個月內填妥並傳真至教育局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組（傳真號

碼：3104 0716），每所參加學校只須遞交一份問卷)。 

8.2 行程結束後 1 個星期內，學校須填寫《參加師生人數確認信》，並提交至本公司以確認實際

資助師生人數。 

8.3 所有問卷的電子版可在本公司網頁 http://www.cyec.com.hk 下載。 

 

9. 退團安排 

9.1 若出發前有學生要求退出，學校應立即與本公司協商安排學生替補。即使有學生替補，退出

的學生亦須支付因退團而產生的額外費用。若時間太急，未有學生替補，該名臨時退出的

學生不會獲發還已交的費用，教育局亦可能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該學生因而須支付額外

的退團費用。只在特殊情況下，如學生患病(須具醫生證明書)或因其他重要事故而不能如

期隨隊出發，教育局才會考慮不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 

 

10. 綜合旅遊保險 

10.1 本公司已向美國萬通保險顧問有限公司為隨團教師及學生購買團體綜合旅遊保險。保障項目

包括： 

1. 醫療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300,000） 

2. 全球緊急救援服務 （包括撤離及運返） 

3. 意外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300,000） 

4. 個人責任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500,000） 

5. 個人財物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1,000） 

6. 取消行程         （最高保障額為該團團費） 

10.2 學校、隨團教師及學生家長可向本公司了解各項保障項目的詳情及承保範圍。 

10.3 上述保險的承保範圍涵蓋參加者的基本需要，學校應提醒隨團教師及學生，可因應個人需要

購買額外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以應對突發事件，例如：縮短旅程、行李及個人物品損失

等。 

 

11. 惡劣天氣下出團安排 

11.1 出發當天，如在集合時間前 2 小時內，香港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或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教育局宣布停課，本公司會儘快與教育局人員協

商，之後會儘快通知所有隨團教師，由教師通知每一位學生有關交流活動的安排。同時，

本公司亦會派員於集合地點照顧已抵達集合點的師生。 

11.2 特殊學校：出發當天，如果天文台已發出或預告未來 2 小時內即將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或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教育局宣布全港特殊學校停課，本公司會

儘快與教育局人員協商，之後會儘快通知所有隨團教師，由教師通知每一位學生有關交流

活動的安排。同時，本公司亦會派員於集合地點照顧已抵達集合點的師生。 



11.3 如遇參訪地出現惡劣天氣或特發災害，本公司會在出發前以電話通知負責教師有關安排。在

學習活動進行期間，如出現特殊天氣狀況（例如：黑色暴雨、颱風等），本公司將安排師生

至就近安全地點，並密切注意天氣變化情況。 

11.4 在交流團取消後，本公司將於 2 星期內與學校協商再次出發的日期。 

 

 

12. 其他 

12.1 隨團教師宜了解參加學生的健康情況，如有否嚴重疾病記錄或藥物／食物敏感等。若學生在

行程中突然不適，相關資料將有助通知醫療機構以迅速處理有關情況。故此，建議隨團教

師備有相關資料。 

12.2 教師可參考本公司網站內的《學生健康申報表》及《教師健康申報表》，如適用，可派發予

參加師生填寫，並由學校備存。 

 

 

秘書處–中華青年交流中心 

葉玉芬女士  電郵：sue.yip@cyec.com.hk 

邵潔玉女士  電郵：karen.siu@cyec.com.hk 

傳真：3428 3846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00 -下午 6:00，星期六 上午 9:00 -下午 1: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    ：九龍彌敦道 574-576 號和富商業大廈 26 樓 

網頁：http://www.cyec.com.hk 


